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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15〕78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实验 

教学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）、馆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实验教学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15 年 7 月 16 日 



 — 2 — 

大连海洋大学实验教学管理规定 

（2015 年 7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实验教学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培养学生

掌握实验的基本理论、基本方法和基本实验技术，培养学生观察、

操作、分析和创新能力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的重要教学

环节。为保证实验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  每门实验课都要根据教学计划制订科学、完整的实

验教学大纲。教学大纲要注意与理论课和其他相关课程的联系，

使之形成一套科学、完整的课程体系，避免重复设置或遗漏。 

    第三条  每门实验课都要根据实验大纲的要求选择实验教

材或编写实验指导书。 

第四条  每门实验课均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制定实验教

学日历。根据现有仪器设备和实验室资源等情况合理分组，如实

验室的设备台（套）数可以满足整班开课的条件，一般不得分组。 

第五条  凡新开设的实验课和新增的实验项目，必须由该专

业所在学院或实验室（中心）提出，经主管领导审核，报教务处

审批后，方可纳入教学计划。 

第六条  实验课的排课、调课和停课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。 

第七条  实验教师应熟练掌握相关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，具

有较强的实验技术及动手能力，熟悉实验室的设备情况。首次上

岗的实验教师须经过试讲、试做，合格后方可承担教学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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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实验教师要认真备课、撰写教案。新开的实验课和

新增的实验项目应预做实验，并撰写实验报告，由教学实验室（中

心）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评议。 

第九条  实验教师要加强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和实验方法的

训练，培养学生严谨、认真、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实践能力。要严

格考核学生出勤情况。 

第十条  实验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在实验课结束后，必须认

真记录实验室使用、仪器设备使用等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 各教学实验室（中心）应认真执行《大连海洋大

学教学实验安全管理办法》，做好安全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各学院应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，保证实验教师

与学生的比例不低于 1:15～17，经常组织他们进行观摩教学、业

务交流等活动。  

第十三条  各学院要按有关规定认真考核实验教师和实验

技术人员的教学质量，考核结果作为聘期考核及各类评优的参考

依据。 

第十四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规定自行废止。 

第十五条  本规定由教务处、学科与研究生管理处共同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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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月 14 日印发 
 


